
长治市上党区卫生健康和体育局

行政执法事项公开内容

一、执法事项：行政处罚

1、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行政强制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》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

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母 婴保健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

法》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《学校卫生工作条例》《医疗废物管

理条例》《生活饮习水管理办法》《消毒管理办法》《公共场所

卫生管理条例》等有关 法律、法规及规章。

2、处罚范围；依法开展公共场所卫生、饮用水卫生、

学校卫生、医疗卫生、职业工生、放射卫生、传染病防治、

计划生育和中医服务等综合监督行政执法，查处违法行为。

3、事项名称和代码：2000-B-00100-140400-
2000-B-12600-140400-

4.承办机构：上党区卫生监督所

5、审批机构：长治市上党区卫生健康和体育局

6、办理流程；见长治市上党区卫生健康和体育局行政
处罚流程图



7、办理时限

（一）自受理之日 7 日内立案；2 个月内调查终结，3

个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。需要延长办案时限的，应当在期限

届满 10 日前报请上级行政机关批准或市级行政机关负责人

集体讨论决定，延长期限一般不超过 3个月。

（二）证据先行登记保存时限 7 天，查封扣压期限 30

天，情况复杂需要延长的，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延长 31

日。

（三）直接送达的文书 7 日内送达，公告送达时限 60
天。

8、监督方式：稽查限踪稽查。

9、救济集道

（一）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下达后 3日内，当事人有要求
陈述、申辩或听证的权力；

（二)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后，当事人迹当在 15 日内履
行。

(三）如不服行政机关作出的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行政

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上级行政部门或同级人民政府

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 6 个月内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行政机关

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10、处罚结果：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，行政处
罚结果在官方网站公示。



11、责任追究

(一）对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，擅自改变行政处罚

种类幅度，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

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。

（二）对不使用罚款、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定部

门制发的罚款，没收财物单据的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

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。

（三）对将罚款、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、私分

或者变相私分的，由财政部门或者有关部门予以追缴，对直

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；

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（四）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，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、

收缴罚款据为已有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；情节

轻微不构成犯罪的，依法给予行政处分。

（五）对使用或者损毁扣押的财物，对当事人造成损失

的，应当依法予以赔偿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依法给予行

政处分。

12、办公地点及电话

（—) 地点：上党区黎都东街 16号附近

（二）电话：0355-8082905


